始兴县文广旅体局财务管理制度

为规范财务管理，严肃财经纪律，保证全局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，根据《会计法》等有关法规，及财政、审计、纪委等部门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局实际，制订本制度。

一、全局财务工作实行法人代表负总责，分管副局长一支笔审批制度，严格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，大额开支必须经过局班子会讨论通过。

二、财务管理要坚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厉行节约，确保全局工作有序运转。

三、财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财经纪律，遵守会计制度，认真履行职责，按时结账，编制财务报表，当好领导的参谋；财会账目做到账款相符，账帐相符，帐表相符，并及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指导。

四、各馆要结合实际，做好各项经费收支计划，尤其是上级专项资金，必须制定使用方案，报局班子会讨论决定方可使用。

五、严格执行接待制度。有接待任务需向分管领导报告，并经局长批准方可接待。根据始兴县人民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县行政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及消费支出管理的通知》（始府办〔2017〕38号）要求，我局消费支出需在限额以上企业，要严格执行上级有关部门的规定和廉政工作的要求，不得超标接待。

六、严格财务审批制度，控制不合理开支。凡支出费用的发票、报销单据，要规范填写，必须由经手人、证明人、部门负责人签名，并注明事由，经分管副局长确认后，由主管财务的副局长审批同意方能报销。财务人员要严格把关，对不合理的开支要拒绝报销。

七、严格控制借用公款。因工作需要暂借公款的，要严格按程序审批，借款人必须在办完公务的7天内凭票据报销并结清借款，在尚有借款未结清前一般不另再借款。

八、加强现金管理。出纳到银行支取大额现金时必须至少有1人陪同前往；出纳必须从严从紧控制手中的现金数量并妥善保管。

九、完善固定资产管理。各馆队股要对本单位的办公设备和耐用消费品，如电脑、打印机、摄像机、照相机等财产购置情况进行一次造册登记，新购买的也要及时登记造册。有关人员因工作需要领用的，要办理领用登记手续并负责保管，如丢失或损坏视情况赔偿；所有财产未经局长或分管副局长批准不得外借，经批准外借的由财务人员按期收回，如丢失或损坏由借用人赔偿；本局人员因工作需要调动的，应先移交所保管、使用的财产，再办理调动手续。

全局广大干部职工有权监督局和各馆及职能股室资金使用情况，全局上下要严格遵守财务管理、行政管理、接待制度等有关规章制度，正确、合理使用资金。

本规定从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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